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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.申請輔具補助核准的比率。

37-5遭遇職業災害，經醫師診斷或其他專業人員評估
必須使用輔助器具並核准之比率
公式：(經過核准輔具補助總人次÷職業災害勞工經醫
師診斷或其他專業人員評估必須使用輔助器具申請總
人次)*100%

113年：(836÷856)*100%=97.66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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